
 

 

 

         目录  

本期导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解读等 6 条  

疫情动态 2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印发新冠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管理规范的通知 
 

EHS热点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解读  

相关资讯 11 

——关于固定污染源排污限期整改有关事项的通知  

事件聚焦 14 

——太仓市东方冶金石灰制品厂“12·21”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告  

互动交流 16 

——关于水质自动监控系统比对标准执行问题的回复等 3 条  

本月新法 18 

EHS 简报 – 2020 年 4 月刊 

JiangSu Kangda Testing Technology Co.,Ltd.∣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mee.gov.cn/ywgz/fgbz/fl/202004/t20200430_777580.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4/08/content_5500371.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4/08/content_5500371.htm
http://www.mee.gov.cn/ywgz/fgbz/fl/202004/t20200430_777580.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4/t20200407_773132.html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sgdccl/202004/ccf4ae8d2a31420fb20375f212f4f48e/files/1923e785a11a468ea62303a4db5d3843.pdf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4/t20200407_773142.shtml


 

本期导读 

1、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印发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管理

规范的通知 

（来源：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发布日期：2020-04-08） 

为加强对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的发现、报告、管理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制定了《新冠

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管理规范》。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解读 

（来源：金杜研究院公众号；发布日期：2020-05-07） 

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自2020

年9月1日起施行。固废法修订后，企业环保合规面临哪些新要求？ 

3、关于固定污染源排污限期整改有关事项的通知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4-07）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实现固定污染源

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任务目标，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固定污染源排污限期整改有关事项的通知。 

4、太仓市东方冶金石灰制品厂“12·21”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告 

（来源：苏州市应急管理局网站；发布日期：2020-04-24） 

2019年12月21日10时许，太仓市双凤镇杨林路10号太仓市东方冶金石灰制品厂内，3名员工在清洗4号

石灰车间脱硫塔时发生中毒，事故造成2名员工死亡，1名员工受伤。 

5、关于水质自动监控系统比对标准执行问题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4-07）  

2019年12月24日发布的《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CODCr、NH3-N 等）验收技术规范》等三个技术规

范对2007年的技术规范进行了更新，但是河北省的《水污染物在线自动监测系统第3部分：运行和考核技术

规范》DB13T1642.3-2012等相关规范未更新，请问我们在执行比对标准的过程中，优先参照哪个标准，或

者在标准规范规定的不同的地方，我们优先执行哪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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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动态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印发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管理规

范的通知 

（来源：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发布日期：2020-04-08）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管理规范》已经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2020 年 4 月 6 日 

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管理规范 

第一条 为加强对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的发现、报告、管理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以下简称无症状感染者）是指无相关临床表现，如发热、咳嗽、咽

痛等可自我感知或可临床识别的症状与体征，但呼吸道等标本新冠病毒病原学检测呈阳性者。无症状感染

者有两种情形：一是经 14 天的隔离医学观察，均无任何可自我感知或可临床识别的症状与体征；二是处于

潜伏期的“无症状感染”状态。 

第三条 无症状感染者具有传染性，存在着传播风险。 

第四条 加强对无症状感染者的监测和发现：一是对新冠肺炎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期间的主动

检测；二是在聚集性疫情调查中的主动检测；三是在新冠肺炎病例的传染源追踪过程中对暴露人群的主动

检测；四是对部分有境内外新冠肺炎病例持续传播地区旅居史人员的主动检测；五是在流行病学调查和机

会性筛查中发现的相关人员。 

第五条 规范无症状感染者的报告。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发现无症状感染者，应当于 2 小时内进行

网络直报。县级疾控机构接到发现无症状感染者报告后，24 小时内完成个案调查，并及时进行密切接触者

登记，将个案调查表或调查报告及时通过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上报。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医学

观察后，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及时在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中填写解除医学观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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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强化信息公开。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每天公布无症状感染者报告、转归和管理情况。各

省（区、市）公布本行政区域的情况，本土传播和境外输入情况分别统计报告。 

第七条 加强对无症状感染者的管理。无症状感染者应当集中医学观察 14 天。期间出现新冠肺炎相关

临床症状和体征者转为确诊病例。集中医学观察满 14 天且连续两次标本核酸检测呈阴性者（采样时间至少

间隔 24 小时）可解除集中医学观察，核酸检测仍为阳性且无临床症状者需继续集中医学观察。 

第八条 无症状感染者在集中医学观察期间如出现临床表现，应当立即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进行规范

治疗，确诊后及时订正。 

第九条 对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应当集中医学观察 14 天。 

第十条 组织专家组对集中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进行巡诊，及时发现可能的确诊病例。 

第十一条 对解除集中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应当继续进行 14 天的医学观察、随访。解除集中医

学观察后第 2 周和第 4 周要到定点医院随访复诊，及时了解其健康状况。 

第十二条 有针对性加大筛查力度，将检测范围扩大至已发现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做

好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重点场所的强化监测，一旦发现无症状感染者应当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第十三条 无症状感染者具有传播隐匿性、症状主观性、发现局限性等特点，国家支持开展无症状感

染者传染性、传播力、流行病学等科学研究。 

第十四条 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等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信息沟通、交流合作，适时调整诊疗方案和

防控方案。 

第十五条 各地要加大新冠病毒知识科普宣传力度，指导公众科学防护，广泛开展培训，提高基层医

疗卫生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等的防控能力和水平。 

EHS 热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解读 

（来源：金杜研究院公众号；发布日期：2020-05-07） 

2020 年 4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新固废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我国现行固废法是 1995 年制

定的，2004 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2013 年、2015 年、2016 年进行了三次修正，此次固废法修订是时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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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大修”。新固废法共九章一百二十六条，相比现行固废法，新固废法压实了企业主体责任，将固体废物

处理各环节的主体责任进一步细化，强化了对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监管，这些新修订的内容，是企

业环保合规需关注的新要求。 

一、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方面 

1、固废污染防治设施的环保竣工验收由环保部门负责验收改为企业自主验收 

新固废法规定 现行固废法规定 

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需要配套建设的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

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将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内容纳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落实防治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措施以及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设施投资概算。 

建设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配套建设

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

告，并向社会公开。 

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需要配套建设的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设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该建设项目方可投入生产

或者使用。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的验收应当

与对主体工程的验收同时进行。 

 解读 

2017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取消了竣工环保验收

行政许可，将竣工验收的主体由环保部门调整为建设单位。2017 年 11 月，原环境保护部发布关于《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规定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程序和内容等，但提出“建设

项目需要配套建设水、噪声或者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生

效实施前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改

完成前，应依法由环境保护部门对建设项目水、噪声或者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进行验收”。 

新固废法明确规定建设单位是固废污染防治设施的验收主体，实现了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衔接。新固废法施行后，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固废污染防治

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继续落实“三同时”制度，并对固废污染防治设施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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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自主验收。此外，根据新固废法的要求，建设单位应

当在编制环评文件时将固废污染防治设施投资概算和固废污染环境防治措施等纳入环评文件中。 

2、增加了跨省转移固废利用的，需报移出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的要求 

新固废法规定 现行固废法规定 

第二十二条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

处置的，应当向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移出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

及时商经接受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在规定期限内批准转移该固体

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未经批准的，

不得转移。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利用的，

应当报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将备案信息通

报接受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 

第二十三条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

处置的，应当向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移出地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商经接受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批准转移该固体废

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未经批准的，不

得转移。 

 解读 

新固废法保留了跨省转移固废贮存、处置需取得移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批准的规定。但新增了对跨省转移固废利用进行备案的规定。根据新固废法规定，固废产生单位如需要跨

省转移固废进行利用，需要向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移

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将备案信息通报接受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接受地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对利用环节进行后续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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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细化了工业固废产生单位应建立、健全从固废产生到处置全过程管理制度的要求；新增了建立台账，实

现固废可追溯、可查询的要求 

新固废法规定 现行固废法规定 

第三十六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

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

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

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

存、利用、处置等信息，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

可查询，并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 

禁止向生活垃圾收集设施中投放工业固体废物。 

第三十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污染环境防

治责任制度，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

施。 

 解读 

新固废法细化、增加了工业固废产生单位的义务，提出了两项法定义务要求： 

一是对固废管理制度提出了细化要求。要求产废单位建立、健全从固废产生到处置全过程的管理制度。

这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固废处置方面的管理制度要求，在 2018 清废行动中，有不少企业在固废处置方面出

现了问题，进而被行政处罚甚至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二是新增了建立固废台账的要求。新固废法规定产废单位应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台账需对工

业固体废物产生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如实进行记录，记录的信息要实现工业固

体废物可追溯、可查询。 

现行固废法对工业固废管理和危险废物管理都没有规定建立管理台账的要求，但 2011 年原环境保护部

与卫生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监管工作的意见》（环发〔2011〕19 号）要求危废

产生单位“将危险废物的产生、贮存、利用、处置等情况纳入生产记录，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

相关信息并及时依法向环保部门申报”。实践中，危废产生单位会建立危废台账，新固废法明确要求工业固

废产生单位也应建立工业固废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

处置等信息，否则依据新固废法第一百零二条第（八）项规定，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 5-20

万元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能被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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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增了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废的，应对受托方进行审查，否则承担连带责任的要求 

新固废法规定 现行固废法规定 

第三十七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

工业固体废物的，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

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

防治要求。 

受托方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应当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污染防治要求，并

将运输、利用、处置情况告知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

位。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除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外，还应当与造成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受托方承担连带责任。 

/ 

 解读 

该规定是新固废法的新增内容，也是新固废法强化工业固废产生者责任的又一体现。对于委托他人运

输、利用、处置工业固废的产生单位，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

并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该规定与新固废法第三十六条要求工业固废产生单位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

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相衔接，即对于运输、利用、处

置环节，工业固废产生单位应尽到委托前的审查义务并在委托合同中明确污染防治要求，否则除依据第一

百零二条第（九）项规定，会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0-100 万元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外，情

节严重的，可能被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对于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的工业固废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的，工业固废产生者还要和受托方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受托方，由于新固废法明确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坚持污染担责的原则。产生、收集、贮存、

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对所造

成的环境污染依法承担责任”。[1]因此，接受委托运输、利用、处置固废的单位和个人也是固废污染防治的

责任主体，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委托合同约定履行污染防治要求，并将运输、利用、处置情况告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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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一旦在运输、利用、处置环节受托方因未采取措施造成环境污染，除了依法应承担

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外，委托方还可依据合同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 

5、新增了将工业固体废物纳入排污许可制度进行监管的要求 

新固废法规定 现行固废法规定 

第三十九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

许可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提供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

利用、处置等有关资料，以及减少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促进综合利用的具体措施，并执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 

/ 

 解读 

我国排污许可管理制度正在进行重大改革，此前只是将大气和水污染物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但 2016 年

11 月，在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1 号）中提出“到

2020 年，…….对固定污染源实施全过程管理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实现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

信息化的“一证式”管理。2019 年，生态环境部在印发的《2019 年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工作要点》中提

出生态环境部将全力推进固定污染源“一证式”管理，并加快研究将固体废物、土壤等纳入排污许可管理。此

外，我国正在制定《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根据 2018 年 11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草案征求意见稿，也是将

工业固废纳入了应当申请排污许可证的污染物范围。此次新固废法在法律层面明确将工业固废纳入排污许

可制度管理，实现了与排污许可管理制度改革与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的相衔接。 

新固废法要求工业固废产生单位申领排污许可证，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供工业固体废物的

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有关资料，以及减少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促进综合利用的具体措

施，并执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对于工业固废产生单位，应结合生态环境部印发的《2019 年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和《关于做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 2020 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的通知》，根据自身

情况在申领排污许可证时补充填报产生的工业固废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有关信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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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减少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促进综合利用的具体措施。对于已经申领排污许可证的单位，应及时变更排污

许可证，补充前述产生工业固废的信息。 

二、危险废物管理方面 

1、新增危废产生单位建立危废管理台账的要求 

新固废法规定 现行固废法规定 

第七十八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

险废物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

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

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

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前款所称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包括减少危险废物

产生量和降低危险废物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

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报产

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已经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执行排

污许可管理制度的规定。 

第五十三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

险废物管理计划，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

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前款所称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包括减少危险废物

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

置措施。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

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 

本条规定的申报事项或者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内容有

重大改变的，应当及时申报。 

 
 解读 

与工业固废产生单位应建立管理台账相同，对于危废产生单位，新固废法也明确要求其建立危险废物

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将部门规范性文件要求转化为法定要求。如危废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依据新固废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十三）项规定，将由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以 10-100 万元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

能被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对于危废申报，新固废法提出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建立全国危险废物等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平台，推进固体废物收集、转移、处置等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因此，新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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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法施行后，危废产生单位应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

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此外，由于危废属于工业固废的特殊类别也将被纳入排污许可制度管理，因此新固废法删除了“申报事

项或者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内容有重大改变的，应当及时申报”的要求，而是通过排污许可证制度和国家危险

废物信息管理系统来跟踪监管企业危废变化信息。 

2、新增医疗卫生机构及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的义务 

新固废法规定 现行固废法规定 

第九十条  

医疗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管理。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应

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对医疗废物收集、贮存、运

输、处置的监督管理，防止危害公众健康、污染环境。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依法分类收集本单位产生的医疗

废物，交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医疗废物集

中处置单位应当及时收集、运输和处置医疗废物。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渗漏、扩散。 

/ 

 解读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新固废法在三审稿中新增了对医疗废物特别是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

过程中产生的医疗废物的管理规定，并加强了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的主体责任。 

新固废法首先明确医疗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管理。医疗废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危险废物，新固废

法明确了医疗卫生机构及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将医疗废物作为危废管理的相关义务。但是，医疗卫生机

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还应遵循医疗废物管理方面的特殊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危险废物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医疗卫生机构医

疗废物管理办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医疗废物分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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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等对医疗

废物进行管理。 

3、新增了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要求 

新固废法规定 现行固废法规定 

第九十九条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 

 解读 

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一直是我国在推行的重要制度。 

2013 年 1 月，原环境保护部印发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13〕

10 号），要求各地开展涉重金属企业等高环境风险企业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 

2017 年 6 月，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原环境保护部和原保监会联合研究制订了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019 年 10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提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利用处置能力和环境风险防范能

力的指导意见》（环固体〔2019〕92 号），提出“依法将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纳入环境污

染强制责任保险投保范围”。 

此次新固废法明确要求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保环

境污染责任保险，是首次通过立法明确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规定，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相关资讯 

关于固定污染源排污限期整改有关事项的通知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4-07）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实现固定污染源

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任务目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

办发〔2016〕81 号）等规定，现就排污限期整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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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情形 

排污单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暂不予核发排污许可证，并下达排污限期整改通知

书（以下简称整改通知书）。 

（一）“不能达标排放”类，污染物排放不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重点污染物排放不符合排污许可证

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文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排污单位位于未

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污染物排放不符合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关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特

别要求的。 

（二）“手续不全”类，未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文件，未办理环境影响登记备案

手续，但是已经按照有关规定获得经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整顿规范并符合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的，或

者按照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已经取得排污许可证的除外。 

（三）“其他”类，如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控设备联网，未按规

定设置污染物排放口等。 

二、整改期限 

整改期限为三个月至一年。对于存在多种整改情形的，整改通知书应分别提出相应整改要求，整改期

限以整改时间最长的情形为准，不得累加，最长不超过一年。 

排污单位应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合理确定整改期限。 

三、整改通知书格式要求 

整改通知书由正文和附件两部分组成。具体格式详见附件。 

（一）正文。内容包括排污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等企业基本信息，载明整改问题类型和整改时限，告知排污单位整改要求和逾期未完成整改的法

律后果。 

（二）附件。内容包括排污限期整改要求，列明整改问题、整改内容、整改时限等，提出整改期限内

污染物排放要求，列明各排污口污染物排放法定执行标准限值和自行监测要求等。 

四、管理要求 

（一）申请。排污单位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平台）填报排污许可证申请表，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排污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必要时，可赴现场核查）。对于存在本通知规定

的适用情形之一的，排污单位应主动提出整改方案，作出整改承诺，制定详细的整改计划报送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排污单位未主动提出整改方案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要求排污单位提交。 

（二）下达。对于申请材料和整改方案齐全且符合要求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十个工作日内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内容、整改期限，提出整改期间环境管理要求，告知相应法律责

任和救济权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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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改。排污单位应当严格落实整改通知书各项要求，按计划完成整改措施，确保整改期间各项

污染物排放符合法定排放标准限值，按规范要求开展自行监测，积极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现场检查等。 

（四）申领排污许可证。排污单位完成整改后，应当及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送整改报告和排污许

可证申请材料，说明整改完成情况、达标排放情况和自行监测情况等，按程序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排污

单位应当在整改期满前取得排污许可证，鼓励排污单位提前完成整改并报送申请材料。排污单位提前报送

申请材料，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核后发现排污单位未按整改通知书要求完成整改的，依法不予核发排污许

可证，可以要求排污单位在申请批准的整改期限内继续按照整改通知书要求进行整改。 

五、加强监管执法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限期整改排污单位的监督管理，对于整改进度缓慢或滞后的排污单位加强

帮扶指导，定期通过信息平台、微信、短信等方式进行提醒。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把限期整改排污单位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对于问题

突出的重点地区或重点行业应当开展专项检查。 

排污单位未按照整改通知书要求完成整改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不得核发排污许可证；违法违规核发

的，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依法依纪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排污单位逾期未完成整改，未在整改期限内

取得排污许可证且继续排放污染物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九十九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整改通知书不替代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排污单位有关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的责令改正决定书。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排污单位在整改之前、整改期间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以及逾期未完成整改并继续超

标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均应依法予以处罚。 

六、强化舆论监督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信息平台公开整改通知书内容，并在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网站上公开限期

整改排污单位名单及其整改要求，公开通报无证排污等环境违法案例及处罚情况，将逾期未改且继续排放

污染物等无证排污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违法违规情况纳入社会诚信系统。 

七、其他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已发证的排污单位，符合本通知规

定的适用情形的，可参照本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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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聚焦 

太仓市东方冶金石灰制品厂“12·21”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告 

（来源：苏州市应急管理局网站；发布日期：2020-04-24） 

2019 年 12 月 21 日 10 时许，太仓市双凤镇杨林路 10 号太仓市东方冶金石灰制品厂内，3 名员工在清

洗 4 号石灰车间脱硫塔时发生中毒，事故造成 2 名员工死亡，1 名员工受伤。  

一、 基本情况 

2019 年 12 月 21 日 4 时许，位于太仓市双凤镇的太仓市东方冶金石灰制品厂石灰窑操作工朱留梅发现

引风机漏水，朱留梅立即电话车间主任祖正军报告情况，祖正军安排朱留梅将脱硫塔水泵关停，待祖正军

早上上班再进行处理。早上上班后，经排查发现，引风机漏水是因为脱硫塔内下水管被水垢堵住，脱硫塔

下侧水位上升通过引风管流至引风机位置处。 

2019 年 12 月 21 日 10 时许，在四车间脱硫塔工位，祖正军安排彭玉代和程克江去清理脱硫塔内部水

垢，祖正军和彭玉代先进入脱硫塔内部进行清理，程克江站在脱硫塔二层入口处，祖正军和彭玉代手持锤

子敲打脱硫塔内壁水垢，通过水桶将水垢从二层入口运出。清理过程中，祖正军先感觉不适从塔内出去休

息，换程克江进入脱硫塔内进行清理作业，一段时间后彭玉代也感觉不适，直接晕倒在塔釜底部，车间主

任祖正军，工人程克江参与救援，祖正军在塔釜底部将彭玉代往上托，程克江站在塔釜内人孔边的喷淋管

上将彭玉代上拉，工人朱克伟、郑银华在人孔口协助救援，在救彭玉代出塔釜时，祖正军晕倒在塔釜底部，

随后程克江晕倒坠落至塔釜底部。事故发生后相关人员立即拨打 110、120、119。彭玉代被救出后立即经

120 送往太仓市中医院抢救，经救治恢复健康出院；后程克江、祖正军经消防救援相继被从塔釜救出送医，

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事故原因分析和事故性质认定 

 直接原因：含一氧化碳气体的有害气体积聚在脱硫塔中，车间工人彭玉代在脱硫塔中吸入有害气体晕

倒后，车间主任祖正军组织程克江在没有任何防护的前提下进入脱硫塔盲目施救，祖正军和程克江吸

入有害气体导致中毒窒息死亡。 

 间接原因： 

（1）石灰厂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按要求严格辨别企业有限空间的数量、位置以及危险有

害因素等基本情况，未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未在辨别出的有限空间现场设置警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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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灰厂未认真落实有限空间管理制度，未制定有限空间安全操作规程，未制定有限空间相关应急

预案；未按要求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救援演练，致使员工不具备相应的安全知识和安全

意识。 

（3）石灰厂现场违规作业，未制定作业方案和履行审批手续，未对作业现场进行检测，未正确佩戴的

劳动防护用品；在事故导致一定后果时，仍不采取防护措施，盲目施救。 

（4）双凤镇政府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不到位，在日常巡查中，虽然发现了该厂有限空间管理台账不

全，脱硫塔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等问题，但未要求企业进行整改，未出具书面检查记录。 

三、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1）太仓市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督导组、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

政府关于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的部署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真正把安全生产摆在突出位置，将“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具体落实到企业安全监管中；要进

一步做好网格监管工作，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力度，及时发现有限空间作业等安全隐患并加以督促指导

整改。 

（2）太仓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担当，在守好“责任田”的同时，主动向前一

步、主动担当作为。要将安全生产贯穿于产业转型升级、重大设施改造等全过程，严把环保设施建设项目

设计、选址、建设、运营关，牵头主管部门要建立会商制度，研究解决因环保设施建设运营带来的新风险、

新问题；要开展环保技改项目的联合执法检查，对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执行行政处罚和实施联合惩戒；要坚

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杜绝类似事故重复发生，切实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3）太仓市东方冶金石灰制品厂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各

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加大安全监督检查力度，确保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执行到位；加强作业现场监

督检查力度，杜绝违章作业行为。加大有限空间作业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对公司各作业场所进行深入排查，

对排查出的隐患及时登记，并切实采取措施整改到位。对必须进行有限空间作业的工序，要制订科学安全

的操作规程，采取有效安全管理措施，确保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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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交流 

关于水质自动监控系统比对标准执行问题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4-07）  

来信： 

2019 年 12 月 24 日发布的《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CODCr、NH3-N 等）验收技术规范》等三个技

术规范对 2007 年的技术规范进行了更新，但是河北省的《水污染物在线自动监测系统第 3 部分：运行和考

核技术规范》DB13T1642.3-2012 等相关规范未更新，请问我们在执行比对标准的过程中，优先参照哪个标

准，或者在标准规范规定的不同的地方，我们优先执行哪个标准？  

回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环境监测制度。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制定监测规范”“监测机构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监测设备，遵守监测规范”。据此，应优先执行《水污

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HJ 355-2019）。在河北省内，对于 HJ 355-2019

未规定的内容应遵守《水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第 3 部分 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DB 13T1642.3-2012），

对于 HJ 355-2019 和 DB 13T1642.3-2012 均作出规定的内容应从严执行。 

 

关于医疗机构废水粪大肠菌群检测方法咨询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4-07）  

来信： 

《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多管发酵法》（HJ 347.2-2018）和《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滤膜法》

（HJ347.1-2018）等两个方法规定的适用范围均为“本标准适用于地表水、 地下水、 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

中粪大肠菌群的测定。”请问这两个方法是否适用于医疗机构废水中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回复： 

《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多管发酵法》（HJ 347.2-2018）方法与《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规范性附录 A 多管发酵法的原理相同。HJ 347.2-2018 是对 GB 18466-2005 附录 A 方法的进一

步细化和完善，增加了样品采集和保存、生活饮用水等清洁水体的 12 管法操作步骤、对照试验、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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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质量控制、废物处理等内容。因此，《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多管发酵法》（HJ 347.2-2018）适用于

医疗机构废水监测。 《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滤膜法》（HJ 347.1-2018）的检测原理和结果表示与多管

发酵法均不同，不能直接使用。如果检验检测机构拟采用滤膜法，应开展方法的等效性验证。  

关于疫情期间城镇污水处理厂余氯排放问题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4-24）  

来信： 

目前 GB 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污染物排放未对余氯排放有要求，但是近日

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的通知》（环办

水体函〔2020〕52 号）对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进行了明确要求。其中要求接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诊疗的定点医疗机构、相关临时隔离场所与研究机构等产生的污水，应强化杀菌消毒，

确保出水指标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相关要求。那么我想问你一下针对接纳上述污水的城

镇污水处理厂的余氯排放是否有要求？是否也是要求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排放限值？  

回复：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未对出水余氯排放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对粪大

肠菌群数有明确要求。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通过污水传播扩散，我部印发的《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20〕52 号）要求接收医疗污水的城镇

污水处理厂切实加强出水消毒工作，结合实际采取投加消毒剂或臭氧、紫外线消毒等措施，确保出水粪大

肠菌群数指标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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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 NEWSLETTER  

本月新法 

主题 类别 法规名称 发文号/发文机关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环境 

国家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主席令第四十三号 2020-04-29 2020-09-0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固定污染源排污限期整改有关事项的通知 环环评〔2020〕19 号 2020-04-07 2020-04-07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疫情期间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延续变更换发有关事项的复函 环办环评函〔2020〕166 号 2020-04-13 2020-04-1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加强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质量监管工作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2020〕181 号 2020-04-20 2020-04-2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放射性物品安全运输 货包的泄漏检验（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18 号 2020-04-23 2020-04-2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工业锅炉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函 环办标征函〔2020〕19 号 2020-04-24 2020-04-2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国家环境保护标准《5G 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21 号 2020-04-26 2020-04-26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纺织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函 环办标征函〔2020〕20 号 2020-04-26 2020-04-26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等四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意

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22 号 2020-04-29 2020-04-2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有色金属工业-再生金属（征求意见稿）》等三

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15 号 2020-04-20 2020-04-2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水中氚的分析方法》《应急监测中环境样品 γ 核素测量技术规范》等两项国

家环境保护标准的公告 公告 2020 年 第 25 号 2020-04-09 2020-04-3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能力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发改环资〔2020〕696 号 2020-04-30 2020-04-3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十大典型案例的通知 环办法规函〔2020〕222 号 2020-04-30 2020-04-3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8662-2012）等两项国家

环境保护标准修改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24 号 2020-04-30 2020-04-3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开展核与辐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 环办核设函〔2020〕215 号 2020-04-29 20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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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ee.gov.cn/ywgz/fgbz/fl/202004/t20200430_777580.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4/t20200407_77313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14_77423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20_77546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26_77634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26_77634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29_77688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29_77688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29_77688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29_77688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29_77688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29_77688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5/t20200507_77805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5/t20200507_77805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20_77546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20_77546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04/t20200413_77400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04/t20200413_77400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0/202005/t20200501_77765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5/t20200506_77783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5/t20200507_77794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5/t20200507_77794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5/t20200506_7778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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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范性文件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 部令 第 12 号 2020-04-29 2020-04-2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三批）》的通知 环办法规函〔2020〕211 号 2020-04-29 2020-04-2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放射性物品分类和名录》（修订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环办便函〔2020〕120 号 2020-04-29 2020-04-2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的指导意见 环办执法〔2020〕8 号 2020-04-22 2020-04-22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2020 年版）》有关事项说明的通知 环人事〔2020〕23 号 2020-04-22 2020-04-22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成立中国履行《蒙特利尔议定书》消耗臭氧层物质监测专家委员会的通知 监测函〔2020〕5 号 2020-04-22 2020-04-22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国家环境保护标准《重型车远程排放监控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17 号 2020-04-17 2020-04-17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信息情况抽查发现问题及处理意见的函 环办环评函〔2020〕175 号 2020-04-15 2020-04-15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卫生陶瓷（征求意见稿）》等两项国家环境保护标

准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16 号 2020-04-15 2020-04-15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国家生态环境基准《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氨氮》（2020 年版）及其技术

报告的公告 公告 2020 年 第 24 号 2020-04-09 2020-04-0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关于印发〈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督管理名录〉意见的通知（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环办便函〔2020〕89 号 2020-04-07 2020-04-07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开展苏州市重型柴油车远程在线监控试点工作的通告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04-29 2020-04-29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证单位 2020-3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04-02 2020-04-02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政府关于成立江苏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 苏政发〔2020〕35 号 2020-04-27 2020-04-27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开展企业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备案工作的通知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4-03 2020-04-03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实施园区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的公告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4-16 2020-04-16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工业园区 2019 年度环境管理示范企业和企业环境管理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公示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4-20 2020-04-20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园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4-28 2020-04-28 

地方规范性文件 国家排污许可证补领办理工作程序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4-17 202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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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05/t20200507_77791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5/t20200506_77783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5/t20200506_77784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004/t20200426_77634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4/t20200423_77598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sthjbsh/202004/t20200429_77688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23_77597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16_77491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23_77597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23_77597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04/t20200410_77391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04/t20200410_77391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09_77351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4/t20200409_773511.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004/1e7cbd6f23be48888622654e4403f49c.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fgl/202004/a19318a9852b4b5abd1ce4c03a7e2555.shtml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0/4/30/art_46143_9065798.html
http://www.sipac.gov.cn/dept/gthbj/tzgg/202004/t20200403_1109793.htm
http://www.sipac.gov.cn/dept/gthbj/tzgg/202004/t20200416_1112157.htm
http://www.sipac.gov.cn/dept/gthbj/tzgg/202004/t20200420_1112934.htm
http://www.sipac.gov.cn/dept/gthbj/tzgg/202004/t20200428_1114845.htm
http://www.sipac.gov.cn/dept/gthbj/hb/hjspgs/pwxk/202004/t20200417_11123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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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规范性文件 国家排污许可证延续办理工作程序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4-17 2020-04-17 

地方规范性文件 国家排污许可证注销办理工作程序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4-17 2020-04-17 

地方规范性文件 国家排污许可证变更办理工作程序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4-17 2020-04-17 

地方规范性文件 国家排污许可证首次申领办理工作程序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4-17 2020-04-17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进一步优化和规范排污许可证办理工作的通知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4-17 2020-04-17 

互动交流 关于危废转为一般固废的疑问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4-30 2020-04-30 

互动交流 执行登记管理的制药企业，如何开展后续的运行管理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4-28 2020-04-28 

互动交流 排污权交易制度下总量平衡的疑问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4-22 2020-04-22 

互动交流 喷熔布、口罩项目是否属于登记表类别？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4-07 2020-04-07 

互动交流 环评土壤类别判断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4-20 2020-04-20 

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执法局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的指导意

见》答记者问 生态环境部 2020-04-26 2020-04-26 

政策解读 一图读懂丨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如何建立？ 生态环境部 2020-04-27 2020-04-27 

政策解读 专家解读丨建立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 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生态环境部 2020-04-30 2020-04-30 

健康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印发全国不同风险地区企事

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的通知 国发明电〔2020〕12 号 2020-04-09 2020-04-0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场所重点单

位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2020〕16 号 2020-04-08 2020-04-0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印发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管理规范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2020〕13 号 2020-04-08 2020-04-08 

国家规范性文件 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与服务工作精准化精细化指

导方案》的通知 民发〔2020〕38 号 2020-04-16 202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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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pac.gov.cn/dept/gthbj/hb/hjspgs/pwxk/202004/t20200417_1112378.htm
http://www.sipac.gov.cn/dept/gthbj/hb/hjspgs/pwxk/202004/t20200417_1112388.htm
http://www.sipac.gov.cn/dept/gthbj/hb/hjspgs/pwxk/202004/t20200417_1112396.htm
http://www.sipac.gov.cn/dept/gthbj/hb/hjspgs/pwxk/202004/t20200417_1112405.htm
http://www.sipac.gov.cn/dept/gthbj/hb/hjspgs/pwxk/202004/t20200417_1112412.htm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167232&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166812&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165739&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162323&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165370&sysid=143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04/t20200426_77637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04/t20200426_776377.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004/t20200427_776511.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004/t20200430_777607.shtml
http://www.nhc.gov.cn/bgt/gwywj2/202004/240725eb91294c74ae9c02b81bb58744.shtml
http://www.nhc.gov.cn/bgt/gwywj2/202004/240725eb91294c74ae9c02b81bb58744.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4/08/content_5500241.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4/08/content_5500241.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4/08/content_5500371.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4/08/content_5500371.htm
http://www.nhc.gov.cn/jws/s7874/202004/8bc0fde9ef6e4820a30b546f396698c0.shtml
http://www.nhc.gov.cn/jws/s7874/202004/8bc0fde9ef6e4820a30b546f396698c0.shtml


EHS NEWSLETTER  

主题 类别 法规名称 发文号/发文机关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做好离汉人员新冠肺炎检测和健康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
150 号 2020-04-18 2020-04-1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开展 2020 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国卫办职健函〔2020〕306 号 2020-04-15 2020-04-15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防控技术指南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
139 号 2020-04-09 2020-04-0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应急管理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调整职业健康领域安全生产行业标准归口事宜的通知 应急〔2020〕25 号 2020-04-03 2020-04-03 

地方规范性文件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的通知 苏府办〔2020〕103 号 2020-04-10 2020-04-10 

安全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 做好 2020 年全国防灾

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减办明电〔2020〕1 号 2020-04-14 2020-04-1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11 个实施方案主要内容 办公厅 2020-04-28 2020-04-2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工贸行业领域 7 项安全生产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安全生产基础司 2020-04-15 2020-04-15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政策法规司 2020-04-26 2020-04-26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评分标准（2019 版）》的通知 安委办〔2020〕2 号 2020-04-08 2020-04-0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部署加强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安全生产工作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2020-04-12 2020-04-12 

地方规范性文件 2020 年江苏省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有关工作的公告 人事教育处 2020-04-01 2020-04-01 

地方规范性文件 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重点事项清单宣传折页 江苏省安委会办公室 2020-04-07 2020-04-07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落实危化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有关要求的

通知 苏应急函〔2020〕51 号  2020-04-08 2020-04-08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江苏省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实施方案》的通知 苏应急〔2020〕14 号 2020-04-16 2020-04-16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主题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苏应急函〔2020〕59 号 2020-04-16 2020-04-16 

地方规范性文件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事前公示信息清单 安全生产执法监督局 2020-04-21 2020-04-21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全省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的公告（第四十批） 安全生产基础处 2020-04-26 202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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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hc.gov.cn/jkj/s3589/202004/9266ed826b234fc38bb5151cc02784f1.shtml
http://www.nhc.gov.cn/zyjks/tongggg/202004/8abd6957ec9e43a8ad1c277d931f155c.shtml
http://www.nhc.gov.cn/jkj/s3577/202004/b90add4a70d042308b8c3d4276ec76a7.shtml
http://www.nhc.gov.cn/zyjks/tongggg/202004/17b5908e1a0b4de98b5dd2cea0b998cd.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yjya/202004/2a7cd98ce7c84f2fa8ac5c46fb9099aa.shtml
https://www.mem.gov.cn/gk/tzgg/tz/202004/t20200414_349962.shtml
https://www.mem.gov.cn/gk/tzgg/tz/202004/t20200414_349962.shtml
https://www.mem.gov.cn/xw/bndt/202004/t20200428_350554.shtml
https://www.mem.gov.cn/hd/zqyj/202004/t20200415_350029.shtml
https://www.mem.gov.cn/hd/zqyj/202004/t20200426_350466.shtml
https://www.mem.gov.cn/awhsy_3512/awhdt/202004/t20200408_349669.shtml
https://www.mem.gov.cn/xw/bndt/202004/t20200412_349897.s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4/1/art_3154_9029920.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4/7/art_3154_9036403.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4/8/art_3154_9037499.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4/8/art_3154_9037499.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4/16/art_3154_9047989.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4/16/art_3154_9048003.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4/21/art_3154_9052844.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4/26/art_3197_90584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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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类别 法规名称 发文号/发文机关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安委办关于进一步加强铝镁机加工企业涉爆粉尘（废屑）处置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 苏安办〔2020〕13 号 2020-04-30 2020-04-30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建筑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苏政办发〔2020〕25 号 2020-04-15 2020-04-15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太湖湖泛应急预案的通知 苏政办函〔2020〕47 号 2020-04-15 2020-04-15 

地方规范性文件 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通知 苏府〔2020〕49 号 2020-04-30 2020-04-30 

地方规范性文件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防台风应急预案的通知 苏府办〔2020〕122 号 2020-04-30 2020-04-30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人民政府令（关于修改《苏州市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 3 件规章的决定） 令〔2020〕153 号 2020-04-21 2020-04-21 

 
 

本月标准 
主题 类别 法规名称 发文号/发文机关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环境 
行业标准 《水中氚的分析方法》 HJ 1126-2020 2020-04-09 2020-04-30 

行业标准 《应急监测中环境样品 γ 核素测量技术规范》 HJ 1127-2020 2020-04-09 2020-04-30 
 
 
 

  免责声明：本 EHS 简报由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HScare|康达检测）编制。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以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但不对其中任何可能的错误或疏忽承

担责任。本简报中的内容不可作为法律依据或法律释义。因参考本简报内容而导致的任何损失，EHScare|康达检测不承担任何责任。如需寻求专业意见，请咨询有关专业顾问。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

们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您。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hscare.com/law.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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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4/30/art_3154_9067573.html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0/4/20/art_46144_9051263.html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0/4/20/art_46144_9051291.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yjya/202005/0f97c41b4b204f4eaf48aab6ae190df4.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yjya/202005/a8fca933029f4dd29b3c195cff74a137.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szfzfgz/202004/6a400d2b3bd1491cb9eef36f4580418e.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shjbh/xgbzh/202004/t20200414_774222.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other/qt/202004/t20200414_774223.shtml
http://www.ehscare.com/law.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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